
附件一  公務人員任命令體例  

一、簡任、簡派體例  

（一）任命○○○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 

（二）任命○○○為簡任關務人員。（關務人員）  

（三）派○○○為簡派公務人員。（派用人員）  

二、薦任、薦派體例  

（一）任命○○○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
（二）任命○○○為薦任關務人員。  

（三）派○○○為薦派公務人員。  

三、委任體例  

（一）任命○○○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 

（二）任命○○○為委任關務人員。  

 


